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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李娜、王维：

本院受理原告吴忠市洪洲管道保温工程有限公
司与被告李娜、王维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判令
二被告向原告偿还70万元履约保证金，承担资金占用
费 130138元（按年息 3.7%暂计算自 2017年 12月 1日
至2023年2月28日止），以上合计830138元；2.被告王
维偿还原告借款 5万元；3.二被告承担诉讼费用。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答辩及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3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事故第二巡回法庭
（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二大队 2楼 215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3656号

何雁冰：

申请执行人宁夏英力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何雁冰追偿权纠纷一
案，由本院作出的（2022）宁0104民初14117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因被
执行人至今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本院依申请执行人申请依法裁定拍卖
被执行人何雁冰名下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南苑康晨 12号楼 1单元
1102室房屋产权。现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及（2023）宁 0104
执3656号执行裁定书，并通知你于2023年6月25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选取评估机构，逾期未到场，视为放弃选取
评估机构权利。并于2023年7月25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到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
院执行接待大厅领取评估报告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
可在评估报告书送达之日起 5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未提出异议，视为
对评估报告书无异议。本院将择期在淘宝网或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该房产进
行公开拍卖（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可在评估价基础上下浮30%，如第一次流拍，第二次
拍卖保留价可在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基础上下浮20%），对于拍卖相关事宜可在网络
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关注。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执恢66号

宁夏康利达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姬惠芳、李建忠、王学双：

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宁夏塞上金岸商贸有限公司与宁夏康利达医疗器械有
限责任公司、姬惠芳、李建忠、王学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恢复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因你逾期未履行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银民
商初字第29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本院将依法对被执行人宁夏康利达医疗
器械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银川市德胜工业园区沁园路3号2-1幢、2-2幢（产权证
号：20143765 号），8 幢（产权证号：20143766 号），沁园路 3 号 1 幢（产权证号：
20143767号），沁园路3号4-5幢（产权证号：20143768号），沁园路3号7幢（产权证
号：20143769号），沁园路3号3幢、6幢、9幢（产权证号：20143770号）六套房产及位
于银川市德胜工业园区规划路北侧国有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贺国用（2010）1296
号】进行评估拍卖。现通知你于2023年6月28日下午15时前往本院西区一楼联系
承办法官选取评估机构。于 2023年 8月 2日到本院西区 505办公室领取评估报告
书，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于领取评估报告书之日起 5日内向本院提交书面申请
书，如无异议请及时关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的后续评估
拍卖信息。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应权利，我院将依相关法律法规如期进行。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521执恢89号之一

陕西辰嘉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贾自军与被执行人陕西辰嘉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因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经申请，本院依
法以（2023）宁0521执恢8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
陕西辰嘉安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位于中宁县物流园区的钢材，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案执行通知书、财产申报令、限制高消费令、
（2023）宁 0521执恢 89号之一执行裁定书、选定评估机构通知书、现场
勘查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公司携
有效证件（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自公告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上午9时到本院209办公室选定评估机构，逾期视为自动放弃权利，
本院将按有关法律程序进行。同时告知你公司在选定评估机构之后第
3日进行现场勘查，现场勘查后第20日前往我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
逾期视为送达。如对评估报告有异议，请在评估报告送达后5日内以书
面形式提出，否则视为对报告无异议，本院将按选定的评估机构出具的
结论予以拍卖、变卖。

中宁县人民法院

路峰、李雅菊、王秀英、官月琴、路东：

本院在执行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塔支行与被执行人路峰、史月霞、李雅菊、王秀英、官月
琴、路东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们送达本院（2019）宁0104执8401号之一执行裁定
书 [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史月霞名下位于银川市金凤区宝湖天下10号楼2单元1802室（房
权证号：房权证金凤区字第2013010299号）]。现通知你们于2023年6月23日上午9时30分到本院
504室通过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机构，逾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
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2023年7月24日到本院执行接待大厅9号窗
口领取上述房屋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报告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公开拍卖，
具体时间以网络拍卖通知为准。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
顺延至节后工作日第一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223号

王晓波：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恒元信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王晓波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本金 2400
元，并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以剩余本金 2400元为基数，自 2018年 5月 10日至 2020年 8月 19日
按年利率 24%计算，自 2020年 8月 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65%的四倍支付利息），暂计到 2023年 3月 20日，共计 4618.24元；二、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 16时 0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四
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222号

杨定学：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恒元信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杨定学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理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本金4100元，并向
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以剩余本金 4100元为基数，自 2018年 6月 29日至 2020年 8月 19日按年利率
24%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3.65%的四倍支付利息），暂计到2023年3月20日，共计7754.71元；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
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5时4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211号

曹炜：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恒元信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曹炜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
理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本金39677.54元，
并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以剩余本金39677.54元为基数，自2018年1月6
日至2020年8月19日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65%的
四倍支付利息），暂计到2023年3月20日，共计79585.32元；二、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221号

冯俞雯：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恒元信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冯俞雯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
审理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本金15361.1元，
并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以剩余本金15361.1元为基数，自2018年2月12
日至2020年8月19日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65%的
四倍支付利息），暂计到2023年3月20日，共计30437.62元；二、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5时25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212号

马丽：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恒元信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马丽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
理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本金32045.6元，并
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以剩余本金 32045.6元为基数，自 2018年 12月 11
日至2020年8月19日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65%的
四倍支付利息），暂计到2023年3月20日，共计57134.06元；二、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5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219号

陈靖：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恒元信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陈靖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
理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本金3441.67元，并
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以剩余本金 3441.67元为基数，自 2018年 10月 12
日至2020年8月19日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65%的
四倍支付利息），暂计到 2023年 3月 20日，共计 6271.93元；二、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5时5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218号

唐丽怡：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恒元信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唐丽怡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
审理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本金2686.55元，
并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以剩余本金2686.55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25
日至2020年8月19日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至实际给付
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65%的
四倍支付利息），暂计到 2023年 3月 20日，共计 4710.35元；二、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14时40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217号

段媛：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恒元信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段媛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
理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本金35066.74元，
并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以剩余本金35066.74元为基数，自2018年10月
30日至 2020年 8月 19日按年利率 24%计算，自 2020年 8月 20日至实际
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65%的四倍支付利息），暂计到 2023年 3月 20日，共计 63488.86元；二、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14时2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215号

李岩：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恒元信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李岩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
审理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本金 10885.9
元，并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以剩余本金 10885.9元为基数，自 2018年 5
月26日至2020年8月19日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至实
际给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3.65%的四倍支付利息），暂计到2023年3月20日，共计20832.87元；二、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
上午10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214号

丁静：

本院受理原告北京恒元信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丁静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普通独任审
理告知书。原告的诉讼请求为：一、判令被告偿还原告本金 22829.66元，
并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以剩余本金 22829.66元为基数，自 2018年 10月
26日至2020年8月19日按年利率24%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3.65%
的四倍支付利息），暂计到2023年3月20日，共计41393.49元；二、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
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于本院西四楼四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银川市金凤区阳光禾木连锁超市昊天店：

本院受理的原告银川市兴庆区新瑞华商行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4172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你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银川市兴庆区
新瑞华商行货款58590元，并按照年利率3.85%
向原告支付自 2021年 10月 4日至实际清偿之
日的利息，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
1639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 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143号

熊嘉男：

本院受理的原告哈方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为：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返还原告借款
98000元，并支付原告利息 9800元、逾期返还借款资
金占用利息 31972元，合计：140715元;2.本案受理费
及其他诉讼费用由被告全部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大新法庭东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董勇：

本院受理刘三平诉你劳务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379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董勇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
告刘三平工资 12920元。案件受理费
123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董勇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 711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佰佳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范瑞宁、银川市西夏区云滨木材经销部、范立滨：

本院审理原审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东街支行与原审被告银川市西夏区云滨
木材经销部、范立滨、魏民、宁夏佰佳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范瑞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2022）宁0104民申97号民事裁定书。原审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银川市西夏区云滨
木材经销部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0万元、利息107218.94元（包括利息、罚息、复利等，截至
2021年12月22日），以上本息合计1107218.94元，并请求判令被告银川市西夏区云滨木材经
销部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12月23日起至实际还清借款本息之日止的
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复息等）；2.判令被告宁夏佰佳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范瑞宁、范立滨对上
述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3.判令被告魏民在其与范立滨共同财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4.本案保全费、诉讼费用等由被告承担。原告变更上述第3项诉讼请求为：判令
被告魏民在其与范立滨共同财产范围内对上述债务承担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
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马佳伟：

本院受理原告徐靖与被告马佳伟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劳务费12000元及利息（以
12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10月4日起按LPR计算至款项
付清之日止）；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答辩及举证期满后第3日
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交通事故第二
巡回法庭（银川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兴庆区二大队2楼
215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宁夏鑫胜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邹爱忠：

申请执行人宋建军申请执行宁夏鑫胜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邹爱
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据我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20）宁
0181民初 4488号民事调解书申请人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经申请人申
请我院决定对被执行人宁夏鑫胜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灵武市
农贸市场2-1-09号、2-1-10号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现本院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2）宁0181执941号执行裁定书及选取评估机构通知书并你们于
2023年 6月 28日上午 9时 30分到我院立案庭选取对上述房产的评估机
构，如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我院将摇号产生评估机构。并通
知你们于2023年7月30日到我院领取上述房产的评估报告，如对该报告
有异议，可在收到该评估报告 10日内书面向我院提出异议审查，如逾期
我院未收到书面异议申请，则视为对该评估报告没有异议，我院将对该房
产进行网上司法拍卖。

灵武市人民法院

宁夏鑫胜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宁夏恒安信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鑫胜圆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由于你公司拒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现申请人申请对你公司位于灵武农场农贸市
场2-1-15号、3-1-05号、3-1-06号房屋进行价值评估。现本院通知你们
于 2023年 6月 28日上午 9时 30分到灵武市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室选取对
你公司位于灵武农场农贸市场2-1-15号、3-1-05号、3-1-06号房屋的评
估机构，如你公司逾期未到，视为你公司放弃选取评估机构的权利，我院
将依法摇号产生评估机构；并通知你们公司于2023年7月30日上午10时
到灵武市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该报告有异议，可在收到该
评估报告起10日内书面向本院提出异议审查，如逾期本院未收到书面异
议申请，则视为对该评估报告无异议，本院将依据该评估报告进行网络司
法拍卖，特此通知。联系法官：白灵军 电话：13995491111

灵武市人民法院

宁夏鑫胜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宁夏恒安信电力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鑫胜
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由于你公司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现申请人申请对你公司位于灵武农场农
贸市场1-1-13、2-1-06、2-1-17房屋进行评估拍卖。现本院通知你们于
2023年 6月 28日上午 9时 30分到灵武市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室选取对你
公司位于灵武农场农贸市场1-1-13、2-1-06、2-1-17房屋的评估机构，如
你公司逾期未到，视为你公司放弃选取评估机构的权利，我院将依法摇号
产生评估机构；并通知你们公司于2023年7月30日上午10时到灵武市人
民法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该报告有异议，可在收到该评估报告起
10日内书面向本院提出异议审查，如逾期本院未收到书面异议申请，则
视为对该评估报告无异议，本院将依据该评估报告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特
此通知。联系法官：白灵军 电话：13995491111

灵武市人民法院

宁夏鑫胜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宁夏恒安信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鑫胜圆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由于你公司拒不履行生
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现申请人申请对你公司位于灵武农场农贸市
场4-1-10号房屋进行价值评估。现本院通知你们于2023年6月28日上
午9时30分到灵武市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室选取对你公司位于灵武农场农
贸市场 4-1-10号房屋的评估机构，如你公司逾期未到，视为你公司放弃
选取评估机构的权利，我院将依法摇号产生评估机构；并通知你们公司于
2023年7月30日上午10时到灵武市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如对
该报告有异议，可在收到该评估报告起 10日内书面向本院提出异议审
查，如逾期本院未收到书面异议申请，则视为对该评估报告无异议，本院
将依据该评估报告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特此通知。法官：白灵军 电话：
13995491111

灵武市人民法院

宁夏鑫胜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宁夏恒安信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
夏鑫胜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由于你公司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现申请人
申请对你公司位于灵武农场农贸市场3-1-03号、3-1-04号
房屋进行价值评估。现本院通知你们于2023年6月28日上
午9时30分到灵武市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室选取对你公司位于
灵武农场农贸市场3-1-03号、3-1-04号房屋的评估机构，如
你公司逾期未到，视为你公司放弃选取评估机构的权利，我院
将依法摇号产生评估机构；并通知你们公司于2023年7月30
日上午10时到灵武市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如对该
报告有异议，可在收到该评估报告起10日内书面向本院提出
异议审查，如逾期本院未收到书面异议申请，则视为对该评估
报告无异议，本院将依据该评估报告进行网络司法拍卖，特此
通知。联系法官：白灵军 电话：13995491111

灵武市人民法院

宁夏鑫胜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邹爱忠：

申请执行人宁夏恒安信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申请执行宁夏
鑫胜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邹爱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据
我院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2020）宁 0181民初 4486号
民事调解书申请人向我院申请强制执行。经申请人申请我院
决定对被执行人宁夏鑫胜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灵
武市农贸市场2-1-09号、2-1-10号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现
本院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宁 0181执 2596号执行裁定书及
选取评估机构通知书并你们于 2023年 6月 28日上午 9时 30
分到我院立案庭选取对上述房产的评估机构，如逾期不到，则
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我院将摇号产生评估机构。并通知你们
于2023年7月30日到我院领取上述房产的评估报告，如对该
报告有异议，可在收到该评估报告10日内书面向我院提出异
议审查，如逾期我院未收到书面异议申请，则视为对该评估报
告没有异议，我院将对该房产进行网上司法拍卖。

灵武市人民法院

邹爱忠、刘双林、宁夏鑫胜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武立芳与被执行人邹爱忠、刘双
林、宁夏鑫胜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
经查（2020）宁0181民初4477号民事调解书申请人向我院申
请强制执行。经申请人申请我院决定对被执行人宁夏鑫胜
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灵武市农贸市场 3-1-01
号、4-1-01号、4-1-09号、2-1-11号的房产进行评估拍卖，现
本院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宁0181执2598号执行裁定书及
选取评估机构通知书并你们于 2023年 6月 28日上午 9时 30
分到我院立案庭选取对上述房产的评估机构，如逾期不到，
则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我院将摇号产生评估机构。并通知你
们于2023年7月30日到我院领取上述房产的评估报告，如对
该报告有异议，可在收到该评估报告10日内书面向我院提出
异议审查，如逾期我院未收到书面异议申请，则视为对该评
估报告没有异议，我院将对该房产进行网上司法拍卖。

灵武市人民法院

陈有喜：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陈有喜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23民初7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陈有喜偿还原告宁夏
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透支本金 29818.58元、利息
19029.07元，本息合计48847.65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付清；
二、驳回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1101元，由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负担68元，由被告陈有喜负担1033元。公告费440元，由被告陈有喜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宁发：

本院受理原告杨文国诉被告宁发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1.请
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借款10000元；2.
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
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
政监督卡、送达地址确认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高沙窝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盐池县人民法院

龙秉：

本院受理原告徐标诉被告龙秉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23民初 532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龙秉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
支付原告徐标运输费 20000元；二、驳回原告徐标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50元，由原告徐标
负担 32元，由被告龙秉负担 318元。公告费 440元，由被告龙
秉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
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孙志荣：

本院受理原告李宏文诉被告孙志荣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23民初6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孙志荣偿
还原告李宏文借款 2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
次性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300元、公告费440元，共计740元，由被告孙志荣
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
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休
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余凤全：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凤全、杨贵山、马
宗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323
民初2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余凤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
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50000元，利息1228.26元（暂计算至
2022年7月3日），本息共计51228.26元，此后的利息按照《富农卡授信借款合同》约
定的利率标准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时止；二被告杨贵山、马宗柱对上述款项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被告杨贵山、马宗柱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余凤全追偿。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81元，由被
告余凤全、杨贵山、马宗柱共同负担；公告费440元，由被告余凤全负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余凤全：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凤全、杨贵山、高叔霞、
王学贤、孙玉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 0323民初 26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余凤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
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10000元，利息2428.08元（暂计算至
2022年7月3日），本息共计112428.08元，此后的利息按照《个人借款合同》约定的利率标
准计算至借款本金还清时止；二、被告杨贵山、高叔霞、王学贤、孙玉花对上述款项承担连
带保证责任，被告杨贵山、高叔霞、王学贤、孙玉花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余凤全追
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383元，由
被告余凤全、杨贵山、高叔霞、王学贤、孙玉花共同负担；公告费 440元，由被告余凤全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